
        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履歷表及課程資料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業 界 專 家 

姓 名 
 應聘學院  系 所  

性 別 □ 男   □ 女 
身 分 證 
字 號 

 聯 絡 電 話  

最 高 學 歷 
系 所 科 別 

 E - m a i l  

是 否 願 意 將 個 人 資 料 提 供 於 

「教育部專家人才資料庫」供其他學校參考 
□願意  □不願意 

現 職 資 歷 

部 門 名 稱 / 部 門 人 數 現 職 職 稱 / 總 年 資 工 作 要 項 可 傳 授 之 實 務 經 驗 

1. 

2. 

1. 

2. 

1. 

2. 

1. 

2. 

現 職 公 司 
屬 性 

公 司 名 稱 / 地 點 主 要 營 業 項 目 主 要 合 作 廠 商 主 要 服 務 客 戶 

 
1. 

2. 

1. 

2. 

1. 

2. 

聘 任 情 形 □新聘   □續聘(曾受聘於    年度) 

通 訊 地 址  

戶 籍 地 址  

應 聘 者 
簽 章 

  ※ 本表各項資料填寫無誤，本人自負法律責任。 

開 課
學 期 

開 課 班 級 
課 程 名 稱 

學分數 
每週 
時數 

授 課 週 次 
開 課 學

期 
開 課 班 級 

課 號 

   
  第     週 

  

 

課程綱要 

(採條列式陳述) 

業界專家協同授課部分： 
 

預期教學成效 

(採條列式陳述) 

 

協同教學活動 

(可複選) 
□ 照相  □ 錄影  □ e化教材  □ 雙師共編教材  □業師提供教材 

授課方式 

(可複選) 

□ 實務經驗分享  □ 實務操作教學、實習課程  □輔導證照考試 

□ 校外參觀、體驗學習  □ 指導專題製作、專題競賽   



鐘點費 

（每小時1,600元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交通費 

（依“國內差旅費報支點規
定”核實支付。臺北市新北
市不補助交通費） 

服務地點：              市、縣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系 所 主 管 學 院 院 長 承 辦 人 員 承 辦 單 位 主 管 承辦單位一級主管 

     

  ※ 每門課之協同授課比率以全學期(18週)應授課總時數之1/3為上限，依此核算”協同教學總時數”。 

請送審學系勾選以下適當欄位（另業界專家資格須送本校三級教評會審定） 

◎本系聘任業界專家具有下列資格之一： 
□1.國內、外大專以上畢業，並具有五年以上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者；或具十年以上與

任教領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年資，表現優異者。 
□2.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、教練、裁判者。 
□3.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、或榮譽證書者。 

□4.其他經學校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。 

◎本系擬聘業界專家符合下列級職之資格： 
□教授級專家 □副教授級專家 □助理教授級專家 □講師級專家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

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遴聘業界專家資歷評估表 

授課專任教師：        老師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一、基本資料： 

聘用單位：  聘用學期：  

業師姓名：  教學科目：  

服務單位：  授課時數：  

工作職級：  職業專長：  

服務年資：  服務地點：  

 二、評估項目： 
(5 分:優、4 分:佳、3 分:可、2 分:不佳、1 分:劣)  

評估結論 

1 .  個人專長符合度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評估總分 
(最高 50 分) 

___________ 分 

2 .  個人學、經歷…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3 .  個人工作年資…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4 .  個人特出績效…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系(所)主管意見 

5 教授課程之符合度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□ 強 力 推 薦 

□ 推        薦 

□ 不 予 推 薦 

6 任職公司之知名度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7 公司產業別之符合度………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8 .  預期協助產學合作之前景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系(所)主管核章： 

9 .  預期協助校外實習之前景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10 .  預期協助校外競賽之前景…… 5 □  4 □  3 □  2 □  1 □ 

系    所   學   院 研 究 發 展 處 機 關 首 長 

承辦人： 

 

系(所)主管： 

  承辦人： 

 

院  長： 

承辦人： 

 

研發長： 

 

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業界專家聘任契約書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應教學需要，聘任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為業

界專業教師，協同課程教學，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： 

一、聘用期間：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（一）協同教授課程名稱：  

      授課總時數（時間）： 

（二）乙方應確實遵守甲方之規定，從事協同課程實務教學，或經甲方請求參與產學合作或

實務實習課程之協助。 

（三）其他（由用人單位定之）。 

三、報酬：依照甲方計畫所訂之鐘點費標準及學校規定之交通費標準。 

四、乙方應遵守甲方課程授課之相關（時間、地點）規定。 

五、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，如因教學不利或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，經甲

方指正而未改善，及構成違約，甲方得終止本契約。 

六、乙方未經甲方同意，不得要求學生從事與課程無關之事務。 

七、乙方未經甲方同意，不得以甲方之名義從事與課程無關之活動。 

八、乙方應尊重性別平等，恪遵師生及專業倫理，並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

準則第七條、第八條規定，以維護學生受教權與人身安全。 

九、乙方不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、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

辦法等相關規定。 

十、本契約有未盡事宜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如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，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二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用人單位（系、所）各執一份。 

 

 
立契約人 
 
甲方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 
地址：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號         地址： 
  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
 
用人單位主管： 
 
聯絡電話：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